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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 1980 年 12 月 5 日第 35/105 号和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36/204 号决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确

认需要采取特别援助措施，使赤道几内亚能够重建其

经济，使该国的社会和公共服务恢复正常，并促请国

际社会注意赤道几内亚面临的危急局势，以及赤道儿

内亚政府为执行其复兴方案所必需的短期和长期紧急

项目清单，

回顾其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133 号决议，其

中把赤道几内亚列入最不发达国家的名单，

认识到赤道几内亚仍然面临危急的局势，该国政

府仍然面对着艰巨的重建和发展任务，

又认识到支持赤道几内亚政府各项努力的长期和

短期的国际援助，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注意到支援赤道儿内亚共和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的

国际捐助者会议，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赤道几内亚

政府的主持下，于 1982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

1. 呼吁所有会员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对国际

捐助者会议上提出的赤道几内亚在重建和发展方面的

需要，慷慨捐助；

2. 促请各区域组织和区域间组织及其他政府间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响应

国际捐助者会议的呼吁，紧急考虑制订一项对赤道几

内亚的援助方案，如已有这种方案，则予以扩大；

3. 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一特别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维持并扩大它们对赤道几内亚的援助方案，并同秘书

长密切合作，制订一项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并就它们

为援助该国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定期向秘书

长提出报告，同时酌情提供一切可能援助应付该国人

民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各种迫切需要，并向医院和学校

提供粮食、药品和必要的设备；

4. 请秘书长：

(a) 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

向赤道几内亚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

案，

(b) 经常审查赤道几内亚的情况，并同各会员

国、各专门机构、各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以及

各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向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1984 年第二届常会说明援助赤道儿内亚的情况；

(C) 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说

明赤道几内亚的经济情况以及执行本决议的进展，特

别是说明国际社会对国际捐助者会议的响应情况。

1983 年 12 月 20 日

第 104 次全体会议

38/225. 苏丹－萨赫勒区域中期和长期
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其 1973 年 10 月 17 日第 3051 (XXVIII) 从

1974 年 12 月 4 日第 3253(XXIX) 号、 1975 年 12 月 15

日第 3512(XXX) 号、 1976 年 12 月 21 日第 31/180 号、

1977 年 12 月 19 日第 32/159 号、 1978 年 12 月 19 日

第 33/133 号、 1979 年 11 月 9 日第 34/16 号、 1980 年

12 月 5 日第 35/86 号、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36/203

号和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165 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 1983 年 6 月 22

日关于苏丹－萨赫勒区域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

的执行情况的第 83/26 号决定， 228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在帮助

减轻早灾影响和执行萨赫勒国际抗早常设委员会成员

国所通过的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方面，以及在

调动必要资源为优先项目提供资金方面，所开展的重

要活动，

又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继续同萨

赫勒国际抗早常设委员会的干旱地区和半干早地［又＿i+

划合作，

铭记萨赫勒国际抗早常设委员会现任主席佛得角

共和国总统 1983 年 9 月 28 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其中

228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3 年，补编第 9

号 )(E/1983/20), 附件一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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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萨赫勒各国旱灾仍然严重，对这些国家的发展造

成亟其严重的后果， 289

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1983

年 10 月 27 日发言中突出说明的萨赫勒国家在粮食方

面的危急局势， 280

满意地注意到萨赫勒国际抗旱常设委员会和萨赫

勒学社之间的协作，并敦促继续进行并加强此种协

作，

考虑到萨赫勒国际抗早常设委员会的基本优先项

目，其目的是执行农村发展战略、力求实现粮食自给

自足和有保障、以及恢复该区域的生态平衡，

鉴千萨赫勒国际抗旱常设委员会成员国的需要的

性质和数量，以及国际社会有必要继续和进一步加强

支持，以帮助这些国家的复兴努力和经济发展，

考虑到萨赫勒国际抗早常设委员会两年一度的成

员国元首会议所通过的«第一代方案»只收到了所需资

金的60%,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苏丹－萨赫勒区域中期和长期

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的报告281以及联合检查

组关千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活动的报告， 282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苏丹－萨赫勒区域中期和

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

2. 欢迎联合检查组关千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

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的资源，包括通过联合国发展

活动认捐会议以及双边等渠道提供的自愿捐款，以使

该办事处能够更充分地响应萨赫勒国际抗早常设委员

会成员国政府的优先需要；

5. 请国际社会支持执行萨赫勒国际抗早常设委

员会成员国的«第二代方案»,除其他外，支持实施：

(a) 各国政府已经设想和核准的发展项目；

(b) 与沙漠化进行战斗的区域项目；

(C) 为确定在国家和区域两级的发展潜力需要

进行的基本勘探；

(d) 在国家和分区域两级加强和（或）建立研究

和训练机构，为萨赫勒国家面临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e) 提高国家和分区域两级的规划、管理和评

价综合发展行动的能力；

6. 请所有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

和计划署对萨赫勒区域国家的粮食危急局势给予特别

注意；

7. 赞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通过联合国苏

丹－萨赫勒办事处援助萨赫勒国际抗旱常设委员会成

员国执行其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所取得的成

果；

事处活动的报告，特别是关于该办事处应根据其第一 8. 重申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负责协调联
项任务继续在萨赫勒国家大力开展抗旱具体活动的建 合国系统帮助萨赫勒国家执行复兴和重建计划的工
议! 288 作；

3. 感谢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政府间 9. 请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继续加强其与

组织、私人组织及个别人士对执行苏丹－萨赫勒区域 萨赫勒国际抗早常设委员会成员国和与该委员会本身

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所作出的捐助， 的合作，以期加快苏丹－萨赫勒区域中期和长期复兴

4. 极力促请所有政府作出特别努力来增加联合

229《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全体会议>,第 7 次

会议，第 2-73 段。

230同上， 0第二委员会>,第19次会议，第25 - 31段。

231A/38/152 - E/1983/38 。

232A/38/180。

283同上，第 129 段。

和重建计划的执行；

10. 请秘书长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苏丹－萨赫勒区域中期和长期

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继续向大会提出报告。

1983 年 12 月 20 日

第 104 次全休会议


